
　

　

　

江西省人民政府文件
赣府发〔２０１７〕２４号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西省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现将«江西省“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一、“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成效显著.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把节能减排

作为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各项工作积极有序推进.全省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能耗降低１８２６％,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等

主要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分 别 减 少 ７９２％、１０４７％、１１１５％ 和

—１—



１５３８％,超额完成节能减排预定目标任务,为经济结构调整、环境

改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贡献.

二、充分认识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当

前,全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优化明显加快,能源消费

增速放缓,资源性、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发展逐渐衰减.但必须清

醒认识到,我省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产业发展和

消费结构持续升级,能源需求呈刚性增长,受省内资源保障能力和

环境容量制约以及全球性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资源环

境约束日趋强化,“十三五”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各地、各部门

要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全局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树立绿色、低

碳发展理念,下更大决心,用更大气力,切实将节能减排工作推向

深入.

三、形成全面促进节能减排的工作机制.要切实发挥政府主

导作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节能减

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建设,着力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进一步

落实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总责、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是第一责任人的工作要求.要进一步明确企业的节能减排主体责

任,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细化和完善管理措施,落

实目标任务.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大节能减排市场化

机制推广力度,真正把节能减排转化为企业和各类社会主体的内

在要求.要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深

—２—



入推进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有

效驱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促进节能减排的良好氛围.

四、进一步强化对节能减排工作的组织领导.省政府每年组

织开展各设区市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将考核结果作

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省发改委负责承担省节

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切实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综合

协调,组织推动节能降耗工作;省环保厅主要承担污染减排方面的

工作;省国资委要切实加强省属国有企业节能减排的监督考核工

作;省统计局负责加强能源统计和监测工作;其他各有关部门要切

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各市、县(区)政府要立即部署本地

“十三五”节能减排工作,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责任、分工和进度要

求.

各地、各部门和省属企业要按照本通知的要求,结合实际抓紧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目标责任,狠抓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出现

节能减排工作前松后紧的问题,确保实现“十三五”节能减排目标.

２０１７年６月５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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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目标

(一)总体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

江西工作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以及“创新引领、绿色崛起、实

干担当、兴赣富民”工作方针,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为目标,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为动力,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驱动、社会参与,加快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确保完成“十三五”节能减排约束

性目标,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转型

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为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打

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全省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

２０１５年下降１６％,能源消费总量增量控制在１５１０万吨标准煤以

内.全省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

制在６８８７万吨、８１８万吨、４６５万吨、４３４万吨以内,比２０１５年

分别下降４３％、３８％、１２％和１２％.

二、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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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实施“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深化制

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

化.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进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不断优化

工业产品结构.支持重点行业改造升级,鼓励企业瞄准国内同行

业标杆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严禁以任

何名义、任何方式核准或备案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增加产能项目.

大力实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行动,以石化、钢铁、有色、食品、建材

建筑、纺织服装、轻工等为重点,通过淘汰落后、兼并重组、技术改

造、模式创新等手段,推动产业链从前端向后端、低端向中高端延

伸转变,实现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全面跃升.更

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建

立以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为约束条件的推进机制,强化行业规

范和准入管理,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削减低效产能,严控新增产能.

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分类有序、积极稳妥处置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

退出问题.(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工信委、省环保厅、省能源局,

参加单位: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四)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高端化、集约化、特色化为

导向,以掌握核心技术为关键,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进

一步培育壮大电子信息和新型光电、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

新材料、航空、先进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新领域、新技

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努力实现产业规模倍增、龙

头企业倍增、示范基地倍增,力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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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比重达到３０％以上.支持技术装备和服务模式创新.鼓励

发展节能环保技术咨询、系统设计、设备制造、工程施工、运营管

理、计量检测认证等专业化服务.开展节能环保产业常规调查统

计.(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工信委、省科技厅、省环保厅,参加单

位: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统计局、省能源局等)

(五)着力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煤炭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

利用,推广使用优质煤、洁净型煤,推进煤改气、煤改电,鼓励利用

可再生能源、天然气、电力等优质能源替代燃煤使用.积极发展光

伏发电,因地制宜开发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深度开发水电,有

序推进核电.对超出规划部分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不纳入能耗总

量和强度目标考核.在工业与农业生产、港口码头等领域推进天

然气、电能替代,减少散烧煤和燃油消费.到２０２０年,煤炭占能源

消费总量比重下降到６５％以下.(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环保

厅、省能源局,参加单位:省工信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

输厅、省农业厅、省水利厅、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统计局、省机关

事务管理局等)

三、加强重点领域节能

(六)深挖工业节能潜力.实施工业能效赶超行动,加强高能

耗行业能耗管控,在重点耗能行业全面推行能效对标,推进工业企

业能源管控中心建设,推广工业智能化用能监测和诊断技术.到

２０２０年,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化水平显著提高,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２０１５年降低１８％,电力、煤炭、钢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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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金属、石油石化、化工、建材、造纸、纺织、印染、食品加工等重点

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推进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提升工业生产效率和能耗效率.开

展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行动,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工业园

区的应用,将可再生能源占比指标纳入工业园区考核体系.(牵头

单位:省工信委、省发改委、省能源局,参加单位:省科技厅、省环保

厅、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七)加大建筑节能力度.实施建筑节能先进标准领跑行动,

开展超低能耗及近零能耗建筑建设试点,推广建筑屋顶分布式光

伏发电.实施绿色建筑全产业链发展计划,推行绿色施工方式,推

广节能绿色建材、装配式和钢结构建筑.严格新建建筑节能评估

审查,积极推动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政府投资的学校、医院、博物

馆、科技馆、体育馆等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鼓励公共机构其他

建筑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推进既有建筑及设备设

施绿色化改造和空调、配电、照明、电梯等重点用能设备节能改造;

推广采用安全高效保温墙体材料和节能门窗等绿色建材,应用节

能节水餐饮设备设施,安装节能高效油烟净化设施;积极实施用水

器具、设备设施和老旧管网节水改造.推进利用太阳能、浅层地热

能、空气热能、工业余热等解决建筑用能需求.(牵头单位: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参加单位:省发改委、省工信委、省林业厅、省机关事

务管理局等)

(八)促进交通运输节能.加快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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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不同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推广甩挂运输等先进

组织模式,提高多式联运比重,构建以绿色低碳为特征、更好融合

江西生态风光和体现江西人文脉络的交通运输体系.大力发展公

共交通,加快公交专用道建设,推进步行道、自行车道等专用道配

套,改善慢行交通环境.加大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力度,优化交通运

输结构,加快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引导居民绿色出行,推动新能源

车辆应用,努力构建绿色生态交通运输体系.促进交通用能清洁

化,大力推广节能环保汽车、新能源汽车、天然气(CNG/LNG)清

洁能源汽车、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等,并支持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推动交通运输智能化,建立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系统和交通运输物

流公共信息平台,引导培育“共享型”交通运输模式.(牵头单位:

省交通运输厅、省发改委、省能源局,参加单位:省科技厅、省工信

委、省环保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

(九)推动商贸流通领域节能.引导零售、批发、餐饮、住宿、物

流等企业建设能源管理体系,建立绿色节能低碳运营管理流程和

机制,加快淘汰落后用能设备,推动照明、制冷和供热系统节能改

造.鼓励绿色商品消费,推进内贸流通节能节水和环保技术、产品

设备推广目录的应用,打造一批绿色商场、绿色市场、绿色饭店.

引导流通企业扩大绿色商品采购和销售,推行绿色包装、绿色物流

和绿色供应链环境管理,完善绿色商品认证制度和标准体系.推

进“互联网＋回收”建设,规范发展旧货市场,建立完善流通网络,

加快推进二手商品流通和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再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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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与垃圾清运处理网络体系融合,商贸流通网络与逆向物流体

系共享,推动城市配送综合发展,运用新能源车辆用于末端配送.

引导快递企业使用可回收包装袋、周转箱,做到快递包装标准化和

减量化.加快绿色仓储建设,支持仓储设施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

源,鼓励建设绿色物流园区.(牵头单位:省商务厅,参加单位:省

发改委、省工信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旅发

委等)

(十)推进农业农村节能.加快落实农机报废更新的“双补贴”

政策,加快淘汰老旧农业机械,推广农用节能机械、设备和渔船,发

展节能农业大棚.推进节能及绿色农房建设,结合农村危房改造

稳步推进农房节能及绿色化改造,推动城镇燃气管网向农村延伸,

推广农村分布式沼气集中供气,采用生物质能、太阳能、空气热能

等解决农房采暖、炊事、生活热水等用能需求,提升农村能源利用

的清洁化水平.大力推广畜禽粪便综合利用技术、秸秆能源利用

技术、耕作制度节能技术、农业主要投入品节约技术等农业农村节

能减排十大技术,促进种养循环、农牧结合、农林结合.调整优化

种养业结构,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畜牧业,推进“过腹还田”.积极

发展草地畜牧业,支持饲草料种植,加强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开展粮改饲和种养结合型循环农业试点.因地制宜发展光伏

大棚蔬菜、草腐类食用菌、“农渔二用田”、猪沼果、林下经济等生态

循环产业模式,推广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微喷灌、绿色植保防控

等节 水、节 肥、节 药 技 术.到 ２０２０ 年,农 网 供 电 可 靠 率 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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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９％,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９９８％.建成结构合理、技术先进、

安全可靠、智能高效的现代农村电网.(牵头单位:省农业厅、省发

改委、省工信委、省能源局,参加单位:省科技厅、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林业厅等)

(十一)加强公共机构节能.公共机构率先执行绿色建筑标

准,新建建筑全部达到绿色建筑标准.推进公共机构以合同能源

管理方式实施节能改造,积极推进政府购买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探

索用能托管模式.２０２０年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和人均能

耗分别比２０１５年降低１０％和１１％.推动公共机构建立能耗基准

和公开能源资源消费信息.继续开展公共机构节能试点示范,创

建１００个省级示范单位,力争实现“县县有示范”的目标.建立公

共机构能效领跑者评价标准体系,在行政机关、学校、医院分类评

选能效领跑者.分级组织开展节水型单位创建,加大节水工作力

度,完善用水计量器具配备,在高等院校、公立医院推广用水计量

收费,推进合同节水管理,健全节水标杆单位推荐评选机制,到

２０２０年所有省、市级机关单位和５０％以上的省、市级事业单位建

成节水型单位.省直机关、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的政府部门

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车辆总量的比例提高

到５０％以上,新建和既有停车场要配备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预留

充电设施安装条件.公共机构率先淘汰燃煤锅炉,实施以电代煤、

以气代煤,率先使用太阳能、地热能、空气能等清洁能源提供供电、

供热/制冷服务.进一步推动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分类回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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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回收利用率达到８０％以上.加大危险废弃物的回收力度,

到２０２０年回收率达到１００％.(牵头单位: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

发改委,参加单位:省工信委、省环保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

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能源局等)

(十二)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开展

重点用能单位“百千万”行动,按照属地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原

则,分别对“百家”“千家”“万家”重点用能单位进行目标责任评价

考核.重点用能单位要围绕能耗总量控制和能效目标,对用能实

行年度预算管理.推动重点用能单位建设能源管理体系并开展效

果评价,健全能源消费台账.按标准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进一

步完善能源计量体系.依法开展能源审计,组织实施能源绩效评

价,开展达标对标和节能自愿活动,采取企业节能自愿承诺和政府

适当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大力提升重点用能单位能效水平.严格

执行能源统计、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管理岗位和能源管理负责

人等制度.(牵头单位:省发改委,参加单位:省教育厅、省工信委、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国资委、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省统计局、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能源局等)

(十三)强化重点用能设备节能管理.加强高耗能特种设备节

能审查和监管,构建安全、节能、环保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组织

开展燃煤锅炉节能减排攻坚战,推进锅炉生产、经营、使用等全过

程节能环保监督标准化管理.“十三五”期间燃煤工业锅炉实际运

行效率提高５个百分点,到２０２０年新生产燃煤锅炉效率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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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燃气锅炉效率不低于９２％.普及锅炉能效和环保测试,强

化锅炉运行及管理人员节能环保专项培训.开展锅炉节能环保普

查整治,建设覆盖安全、节能、环保信息的数据平台,开展节能环保

在线监测试点并实现信息共享.开展电梯能效测试与评价,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鼓励永磁同步电机、变频调速、能量反馈等节能

技术的集成应用,开展老旧电梯安全节能改造工程试点.推广高

效换热器,提升热交换系统能效水平.加快高效电机、配电变压器

等用能设备开发和推广应用,淘汰低效电机、变压器、风机、水泵、

压缩机等用能设备,全面提升重点用能设备能效水平.(牵头单

位: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发改委、省工信委、省环保厅,参加单位: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能源局等)

四、强化主要污染物减排

(十四)加强重点区域流域减排.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新增耗煤项目实行煤炭消耗等量或减量替代,

加快推进工业聚集区集中供热、“煤改电”工程建设,切实落实气

源,有序实施“煤改气”项目.在化工、造纸、印染、制革、制药等产

业集聚区,通过集中建设热电联产机组、电能替代等形式逐步淘汰

分散燃煤锅炉.在重点区域推进主要污染物总量、总磷排放总量

控制,对赣江流域、信江流域、饶河流域的重点重金属排放实施总

量控制.加强东江流域跨境河流水污染及面源污染防治.严格控

制长江九江段、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等重点流域干流沿岸

的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医药制造、化学纤维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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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冶炼、纺织印染等项目.分区域、分流域制定实施钢铁、

水泥、平板玻璃、锅炉、造纸、印染、化工、焦化、农副食品加工、原料

药制造、制革、电镀等重点行业、领域限期整治方案,升级改造环保

设施,确保稳定达标.实施重点区域、重点流域清洁生产水平提升

行动.城市建成区内的现有钢铁、建材、有色金属、造纸、印染、原

料药制造、化工等污染较重的企业应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

(牵头单位:省环保厅、省发改委、省工信委、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

能源局,参加单位: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水利厅、省机

关事务管理局等)

(十五)推进工业污染物减排.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

计划.加强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实行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等量或减量替代.建

立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工业企业环境管理体系.继续推行重点

行业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制度,逐步扩大总量减排行业范围.以

削减挥发性有机物、持久性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物为重点,实施

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工业特征污染物削减计划.全面实施燃煤电

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进一步深化钢铁、建材、石化、有色、焦化、

现代煤化工以及燃煤锅炉污染治理,建立完善中控系统和在线监

控系统,大力推进有机化工(含石化)、医药、表面涂装、塑料制品、

包装印刷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全面推进现有企业达标

排放,控制集装箱、汽车、船舶制造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推动有关企业实施原料替代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强化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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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

区等工业集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及污染治理.加强工业企业环境

信息公开,推动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建立企业排放红黄牌制度.

(牵头单位:省环保厅,参加单位:省发改委、省工信委、省商务厅、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能源局、人行南昌中心

支行等)

(十六)促进移动源污染物减排.实施清洁柴油机行动,全面

推进移动源排放控制.加快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２０１７年基

本淘汰全省范围内的黄标车.加快船舶和港口污染物减排,在鄱

阳湖、赣江、信江等通行水域设立船舶排放控制区,加快港口岸电

设施建设;主要港口大型煤炭、矿石码头堆场全面建设防风抑尘设

施或实现煤炭、矿石封闭储存.提升燃油品质,加快非道路移动源

油品升级,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全面供应国Ⅵ标准的车用汽、柴油.推

进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品油运输船

舶和油罐车、气罐车等油气回收治理工作.加强机动车、非道路移

动机械环保达标和油品质量监督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牵头

单位:省环保厅、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厅、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省商务厅、省能源局,参加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工

商局等)

(十七)开展生活源污染综合整治.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发展

进行填平补齐,加快配套污水管网建设与雨污分流改造,优先推进

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收集,到２０２０年,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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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成区污水基本实现全收集、全处理.强化污泥处理处置,污

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应进行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处置,

禁止处理处置不达标的污泥进入耕地,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污

水基本实现全收集、全处理,城市、县城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

９５％、８５％左右.强化农村生活污染源排放控制,采取城镇管网延

伸、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等多种形式,加快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改

厕.促进再生水利用,完善再生水利用设施.注重污水处理厂污

泥安全处理处置,杜绝二次污染.到２０２０年,全省所有县城和重

点镇具备污水处理能力.加强生活垃圾回收处理设施建设,强化

对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的管理和督导,提升城市生活垃圾回

收处理水平,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普遍建立村庄保洁制度,推

广垃圾分类和就近资源化利用,到２０２０年,９０％以上行政村的生

活垃圾处理达到国家农村垃圾治理要求.加快治理公共机构食

堂、餐饮服务企业油烟污染,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家具、

印刷、汽车维修等政府定点招标采购企业要使用低挥发性原辅材

料.严格执行有机溶剂产品有害物质限量标准,推进建筑装饰、汽

修、干洗、餐饮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牵头单位: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省发改委、省委农工部、省环保厅、省能源局,参加单位:省

工信委、省财政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

(十八)开展农业污染排放治理.大力推广节约型农业技术,

推进农业清洁生产.促进畜禽养殖场粪便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建设秸秆、粪便等有机废弃物处理设施,全面划定畜禽养殖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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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区、限养区和可养区“三区”,２０１７年底禁养区内确需关闭或搬

迁的畜禽规模养殖场或养殖专业户依法关闭或搬迁.建立健全废

弃农膜回收贮运和综合利用网络,在水稻、棉花、蔬菜等主要产地,

有序开展废弃农膜回收利用试点,农膜回收率达到８０％以上.深

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提倡增施有机肥,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绿

色防控和统防统治,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到２０２０年实

现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化肥利用率提高到４０％以

上.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建立逐级监督落实机制,疏

堵结合、以疏为主,加强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秸秆禁烧.(牵头单

位:省农业厅、省环保厅、省能源局,参加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

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

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十九)全面开展园区循环化改造.按照空间布局合理化、产

业结构最优化、产业链接循环化、资源利用高效化、污染治理集中

化、基础设施绿色化、运行管理规范化的要求,加快对现有园区的

循环化改造升级,延伸产业链,提高产业关联度,建设公共服务平

台,实现土地集约利用、资源能源高效利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在石化、钢铁、有色、建材产业集聚区,构建空间布局合理、产业共

生耦合、废物交换利用、污染集中治理、服务平台共享的循环化产

业园区.到２０２０年,全省所有国家级园区、５０％以上的省级园区

实施循环化改造.(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参加单位:省

科技厅、省工信委、省环保厅、省商务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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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加强城市典型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餐厨废弃物、

建筑垃圾、园林废弃物、城市污泥和废旧纺织品等城市典型废弃物

集中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推进燃煤耦合污泥等城市废弃物发电.

鼓励研发餐厨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高值化利用技术装备,采用

微生物处理等技术工艺,推广餐厨废弃物厌氧发酵生产沼气及柴

油、工业油料等.到２０２０年,所有设区市城区全部建立起餐厨废

弃物单独收集处置利用体系.(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参加单位:省环保厅、省农业厅、省民政厅、省机关事务管

理局等)

(二十一)大力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依托国家“城市矿产”

示范基地,促进资源再生利用企业集聚化、园区化、区域协同化布

局,提升再生资源利用行业清洁化、高值化水平.实行生产者责任

延伸制度.推动太阳能光伏组件、碳纤维材料、生物基纤维、复合

材料和节能灯等新品种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推进动力蓄电池梯级

利用和规范回收处理.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

系建设,提高再生资源回收信息化水平,探索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和

城乡垃圾收运网络的“两网融合”等.规范再制造服务体系,建立

健全再生产品、再制造产品的推广应用机制.鼓励专业化再制造

服务公司与钢铁、冶金、化工、机械等生产制造企业合作,开展设备

寿命评估与检测、清洗与强化延寿等再制造专业技术服务.继续

开展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和机电产品再制造试点示范工作.

(牵头单位:省发改委,参加单位:省科技厅、省工信委、省环保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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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商务厅等)

(二十二)统筹推进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强共伴生矿

产资源及尾矿综合利用.推动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副产石膏、冶

炼和化工废渣等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开展大宗产业废弃物

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推进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大

力推动农作物秸秆、林业“三剩物”(采伐、造材和加工剩余物)、规

模化养殖场粪便的资源化利用,因地制宜发展各类沼气工程和燃

煤耦合秸秆发电工程.到２０２０年,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６５％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８５％.(牵头单位:省发改

委,参加单位:省工信委、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厅、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能源局等)

(二十三)加快互联网与资源循环利用融合发展.支持再生资

源企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化逆向物流网点布局,建立线

上线下融合的回收网络,逐步建设废弃物在线回收、交易等平台,

推广“互联网＋”回收新模式.在开展循环化改造的园区建设产业

共生平台.鼓励相关行业协会、企业逐步构建行业性、区域性的产

业废弃物和再生资源在线交易系统,发布交易价格指数.支持汽

车维修、汽车保险、旧件回收、再制造、报废拆解等汽车产品售后全

生命周期信息的互通共享.加强重点再生资源在线回收,建立网

点布局合理、管理规范、回收方式多元化、重点品种回收率高的再

生资源回收网络.(牵头单位:省发改委,参加单位:省科技厅、省

工信委、省环保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江西保监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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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节能减排工程

(二十四)实施节能重点工程.组织实施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

合提升、电机系统能效提升、余热暖民、绿色照明、节能技术装备产

业化示范、能量系统优化、煤炭消费减量替代、重点用能单位综合

能效提升、合同能源管理推进、城镇化节能升级改造、天然气分布

式能源示范工程等节能重点工程,推进能源综合梯级利用,形成

２０００万吨标准煤左右的节能能力.推进 LED照明、高效节能电

机、节能变压器等一批节能产品规模化及其应用,到２０２０年二级

及以上能效家电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９０％.(牵头单位:省发改

委,参加单位:省科技厅、省工信委、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国资委、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能源局等)

(二十五)实施主要大气污染物重点减排工程.推进全省燃煤

电厂(包括共用电厂和自备电厂)升级改造,到２０１８年,３０万千瓦

及以上燃煤机组(暂不含 W 型火焰锅炉和循环流化床锅炉)全部

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对不具备超低排放改造条件的机组要实施达

标排放治理,依法依规实施淘汰关停.进一步深化钢铁、建材、石

化、有色、焦化、现代煤化工以及燃煤锅炉污染治理,对已建脱硫脱

硝设施但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按照“一厂一策”的原则,逐一明确

时间表和路线图,加快实施升级改造,确保稳定达标排放.所有燃

煤电厂、钢铁企业的烧结机和球团生产设备、石油炼制企业的催化

裂化装置、有色金属冶炼企业都要安装脱硫设施,每小时２０蒸吨

及以上的燃煤锅炉要实施脱硫.除循环流化床锅炉以外的燃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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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均应安装脱硝设施,新型干法水泥窑要实施低氮燃烧技术改造

并安装脱硝设施.燃煤锅炉和工业窑炉现有除尘设施要实施升级

改造.实施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工程,到２０２０年石化企业基本完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加快推进集中供热、“煤改电”“煤改气”工程建设,２０１７年,除必要

保留的以外,各设区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每小时１０蒸吨及以下的

燃煤锅炉,禁止新建每小时２０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其他地区原

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１０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牵头单位:省环

保厅、省能源局,参加单位:省发改委、省工信委、省财政厅、省国资

委、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二十六)实施主要水污染物重点减排工程.有序推进建制镇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百强中心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率先建

成投运.加快推进排入鄱阳湖湖体核心区、滨湖控制开发带及其

它敏感区域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提标升级改造,全面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加快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实施工业园区废水、污泥处理

设施建设工程,推进再生水回用设施建设.加快畜禽规模养殖场

(小区)污染治理,到２０２０年,８０％以上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

配套建设固体废弃物和污染贮存处理设施.(牵头单位: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省发改委、省农业厅、省环保厅,参加单位:省工信委、省

财政厅、省水利厅等)

(二十七)实施循环经济重点工程.组织实施园区循环化改

造、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示范基地建设、“互联网＋”资源循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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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再制造产品推广、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农业循环经济与清洁

生产促进、城市低值废弃物协同处理、资源再生利用提质升级、再

制造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及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牵头单位:

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参加单位:省科技厅、省工信委、省环保厅、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厅、省商务厅等)

七、加快节能减排技术和服务体系建设

(二十八)加强节能减排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加快节

能减排科技资源集成和统筹部署,继续组织实施节能减排重大科

技产业化工程.加快低品位余热发电、小型燃气轮机、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细颗粒物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汽车尾气净化、垃圾渗

滤液处理、多污染协同处理等新型技术装备研发和产业化.推广

高效烟气除尘和余热回收一体化、高效热泵、半导体照明、废弃物

循环利用等成熟适用技术.遴选一批节能减排协同效益突出、产

业化前景好的先进技术,推广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牵头单位:

省科技厅、省发改委,参加单位:省工信委、省环保厅、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能源局等)

(二十九)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系统集成应用.推进区域、城镇、

园区、用能单位等系统用能和节能.选择具有示范作用、辐射效应

的园区和地区,统筹整合钢铁、水泥、电力等高耗能企业的余热余

能资源和区域用能需求,实现能源梯级利用.大力发展“互联

网＋”智慧能源,支持基于互联网的能源创新,推动建立城市智慧

能源系统,鼓励发展智能家居、智能楼宇、智能小区和智能工厂,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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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智能电网、储能设施、分布式能源、智能用电终端协同发展.综

合采取节能减排系统集成技术,推动锅炉系统、供热/制冷系统、电

机系统、照明系统等优化升级.(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工信委、

省能源局,参加单位: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三十)加强节能减排创新平台和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完善节

能减排技术评估体系和科技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绿色技

术服务平台,推动建立节能减排技术和产品的检测认证服务机制.

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节能减排科技企业和服务基地,建立

一批节能科技成果转移促进中心和交流转化平台,组建一批节能

减排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研究基地(平台)等.建立节能减排

技术遴选、评定及推广机制.加快引进国内外节能环保新技术、新

装备,推动省内节能减排先进技术装备“走出去”.(牵头单位:省

科技厅、省发改委、省工信委、省环保厅,参加单位: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八、加强节能减排政策支持

(三十一)完善价格收费政策.加快资源环境价格改革,健全

价格形成机制.落实天然气价格政策.完善居民阶梯电价(煤改

电除外)制度,推行居民阶梯气价(煤改气除外)、水价制度和非居

民用水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深化供热计量收费改革,完

善脱硫、脱硝、除尘和超低排放环保电价政策,加强运行监管,严肃

查处不执行环保电价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完善差别化排污收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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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落实污水处理费政策,完善排污权交易价格体系.加大垃圾

处理费收缴力度,提高收缴率.(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参加单位:省工信委、省环保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水利厅、省

能源局等)

(三十二)加大财政税收政策激励.统筹运用财政相关政策和

措施,加大对节能减排工作支持力度.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

设.创新财政资金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项目的方式,发挥财政

资金的杠杆作用.推广节能环保服务政府采购,推行政府绿色采

购,完善节能环保产品政府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制度.落实支持

节能减排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优惠政策.全面落实资源税改

革,逐步扩大征收范围.继续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争取稀土、钨开采或回收企业从废水、废渣、尾矿中回收资源不征

或减征资源税的优惠政策,以鼓励和支持稀土、钨资源综合利用,

保护生态环境.(牵头单位:省财政厅、省地税局、省国税局,参加

单位:省发改委、省工信委、省环保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国资

委、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

(三十三)健全绿色金融体系.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节能减

排重点工程给予多元化融资支持.健全市场化绿色信贷担保机

制.鼓励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机制,支持以用能权、碳排

放权、排污权和节能项目收益权等为抵(质)押的绿色信贷.推进

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鼓励符

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项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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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融资,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

度.在江西省发展升级引导基金中设立绿色金融发展子基金.

(牵头单位:人行南昌中心支行、省财政厅、省政府金融办、省发改

委、省环保厅、江西银监局、江西证监局、江西保监局)

九、构建并完善节能减排市场体系

(三十四)完善市场化机制.完善用能权、排污权、碳排放权交

易机制,创新有偿使用、预算管理、投融资等机制,培育和发展交易

市场.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建立自愿减排机制,培育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开展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研究,启动用能权交易试

点.加快实施排污许可制,建立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制度,继续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

厅、省环保厅)

(三十五)推进合同能源管理.实施合同能源管理推广工程,

鼓励节能服务公司创新服务模式,为用户提供节能咨询、诊断、设

计、融资、改造、托管等“一站式”合同能源管理综合服务.研究建

立节能服务公司、用能单位、第三方机构失信黑名单制度,将失信

行为纳入全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落实节能服务公司税收优惠政

策,鼓励各级政府加大对合同能源管理的支持力度.政府机构按

照合同能源管理合同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的支出,视同能源费用

支出.培育以合同能源管理资产交易为特色的资产交易平台.依

托江西省发展升级引导基金,鼓励社会资本建立节能服务产业投

资基金.创新投债贷结合促进合同能源管理业务发展.(牵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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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地税局、省国税局,参加单位:省工信

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人行南昌中心支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江

西银监局、江西证监局等)

(三十六)健全绿色标识认证体系.继续抓好能效标识管理,

落实好节能低碳环保产品认证及绿色建筑、绿色建材标识和认证

制度,推行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积极开展绿色商场、绿色宾馆、绿色

饭店、绿色景区等绿色服务第三方认证评价,依法查处节能低碳环

保标识虚标企业.开展能效、水效、环保领跑者引领行动.推动标

准化托盘认定,完善托盘循环共用体系,对托盘尺寸、材质、型号开

展第三方认证,提高标准化托盘循环使用率.(牵头单位:省发改

委、省工信委、省环保厅、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参加单位:省财政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商务厅等)

(三十七)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鼓励在环境监测与风险

评估、环境公用设施建设与运行、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污染防治、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领域推行第三方治理.积极设立第三方治理

项目引导基金,解决第三方治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引导地

方政府开展第三方治理试点,建立以效付费机制.提升环境服务

供给水平与质量.到２０２０年,环境公用设施建设与运营、工业园

区第三方治理取得显著进展,污染治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明显提

高,环境公用设施投资运营体制改革基本完成,涌现出一批技术能

力强、运营管理水平高、综合信用好、具有竞争力的环境服务公司.

(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环保厅、省财政厅,参加单位:省工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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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

(三十八)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推行节能低碳、环保电力调

度,对接国家电力需求侧管理平台,推广电能服务,实施工业领域

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行动,引导电网企业支持和配合平台建设及

试点工作,鼓励电力用户积极采用节电技术产品,优化用电方式.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扩大峰谷电价、分时电价、可中断电价实施范

围.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建设,增强电网调峰和需求侧响应能力.

(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能源局,参加单位:省工信委、省财政厅

等)

十、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

(三十九)健全节能减排计量、统计、监测和预警体系.健全能

源计量体系和消费统计指标体系,完善企业联网直报系统,加大统

计数据审核与执法力度,强化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确保统计数据基

本衔接.完善环境统计体系,补充调整工业、城镇生活、农业等重

要污染源调查范围.建立健全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和污染源自动在

线监测系统,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消耗实现实时监测,强化企业污

染物排放自行监测和环境信息公开,到２０２０年污染源自动监控数

据有效传输率、企业自行监测结果公布率保持在９０％以上,污染

源监督性监测结果公布率保持在９５％以上.定期公布各地区、重

点行业、重点单位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发布预警信息,及时提

醒高预警等级地区和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强化督促指导和帮扶.

完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鼓励引入第三方评估,建立省、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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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明确的减排管理机制;加强重点减排工程调度管理,对环境质量

改善达不到进度要求、重点减排工程建设滞后或运行不稳定、政策

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地区及时预警.(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环保

厅、省统计局,参加单位:省工信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

输厅、省国资委、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

(四十)分解落实节能减排指标.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

控行动,改革完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制度.强化约束性指标管

理,健全目标责任分解机制,将全省能耗总量控制和节能目标分解

到各地、主要行业和重点用能单位.各地要根据省下达的任务明

确年度工作目标并层层分解落实,明确下一级政府、有关部门、重

点用能单位责任,逐步建立省、市、县三级用能预算管理体系,编制

用能预算管理方案;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突出重点工程减排,

实行分区分类差别化管理,科学确定减排指标,环境质量改善任务

重的地区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环保厅,

参加单位:省工信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机关事

务管理局、省能源局等)

(四十一)强化目标责任考评追责.强化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

考核,坚持总量减排和环境质量考核相结合,建立以环境质量考核

为导向的减排考核制度.每年组织开展各设区市政府节能减排目

标责任评价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

要内容.对未完成能耗强度降低目标的设区市政府实行问责,对

未完成能耗总量控制目标任务的予以通报批评和约谈,实行高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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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项目缓批限批.对环境质量改善、总量减排目标均未完成的地

区,暂停新增排放重点污染物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暂停或减少财

政资金支持,必要时列入环境保护督察范围.对重点单位节能减

排考核结果进行公告并纳入社会信用记录系统,对未完成目标任

务的暂停审批或核准新建扩建高耗能项目.落实国有企业节能减

排目标责任制,将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作为企业绩效和负责人

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对节能减排贡献突出的地区、单位和个人

按规定以适当方式给予表彰奖励.(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环保

厅、省委组织部,参加单位:省工信委、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国资委、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统计局、省机

关事务管理局等)

十一、强化节能减排监督检查

(四十二)健全节能环保法规标准.加快修订完善节能环保方

面的法规规章,推动制修订«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

源法›办法»、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气候资源开发利用

与保护条例等.鼓励各地、各部门依法制定更加严格的节能环保

标准.健全节能标准体系,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实现重点行业、设

备节能标准全覆盖.开展节能标准化和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示范

建设.制修订环保产品、环保设施运行效果评估、环境质量、污染

物排放、环境监测方法等相关地方标准.(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

工信委、省环保厅、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政府法制办、省气象局,

参加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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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局、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能源局等)

(四十三)加强节能减排监督检查.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专项检

查,督促各项措施落实.强化节能环保执法监察,加强节能审查,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对重点用能单位和重点污染源的执法检

查力度,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用能和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公

布违法单位名单,发布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对严重违法违规

行为进行公开通报或挂牌督办,确保节能环保法律、法规、规章和

强制性标准有效落实.强化执法问责,对行政不作为、执法不严等

行为,严肃追究有关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负责人的责任.(牵头单

位:省发改委、省工信委、省环保厅,参加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四十四)提升节能减排管理服务水平.建立健全节能管理、

监察、服务“三位一体”的节能管理体系.建立节能服务和监管平

台,加强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建设.继续推进能源统计能力建设,

加强工作力量.加强节能监察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省、市、县三

级节能监察体系.健全环保监管体制,开展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

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试点,推进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全面

加强挥发性有机物环境空气质量和污染排放自动在线监测工作.

开展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进一步健全能源计量体系,深入

推进城市能源计量建设示范,开展计量检测、能效计量比对等节能

服务活动,加强能源计量技术服务和能源计量审查.建立能源消

耗数据核查机制,建立健全统一的用能量和节能量审核方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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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操作规范和流程,加强核查机构管理,依法严厉打击核查工作

中的弄虚作假行为.推动大数据在节能减排领域的应用.创新节

能管理和服务模式,开展能效服务网络体系建设试点,促进用能单

位经验分享.制定灵活多样的节能减排培训计划,加强对各级领

导干部和政府节能管理部门、节能监察机构、用能单位相关人员的

培训.(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工信委、省财政厅、省环保厅,参加

单位:省人社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统计

局、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

十二、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

(四十五)鼓励绿色消费.倡导绿色生活,推动全民在衣、食、

住、行等方面更加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坚决抵制和反对

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开展旧衣“零抛弃”活动,方便闲置旧物交

换.积极引导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消费,积极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高效家电、节水型器具等节能环保低碳产品,减少

一次性用品的使用,限制过度包装,尽可能选用低挥发性水性涂料

和环境友好型材料.加快畅通绿色产品流通渠道,鼓励建立绿色

批发市场、节能超市等绿色流通主体.大力推广绿色低碳出行,倡

导绿色生活和休闲模式.(牵头单位:省发改委、省环保厅,参加单

位:省工信委、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

务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等)

(四十六)倡导全民参与.推动全社会树立节能是第一能源、

节约就是增加资源的理念,深入开展全民节约行动和节能“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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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进单位、进企业、进军营、进商超、进宾馆、进学校、进家庭、进社

区、进农村”等“十进”活动.制播节能减排公益广告,鼓励建设节

能减排博物馆、展示馆,创建一批节能减排宣传教育示范基地,形

成人人、事事、时时参与节能减排的社会氛围.发展节能减排公益

事业,鼓励公众参与节能减排公益活动.实施共青团(青少年)“绿

动赣鄱”行动.开展青少年生态环保作品创作、主题实践活动和团

队日活动,建设青少年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伍.组织职工立足岗

位开展小革新、小发明、小改革、小设计、小建议等“五小”活动,提

升职工参与节能减排的能力与水平.(牵头单位:省委宣传部、省

发改委、省环保厅,参加单位:省教育厅、省工信委、省财政厅、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省国资委、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军区后勤保障部、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

等)

(四十七)强化社会监督.充分发挥各种媒体作用,报道先进

典型、经验和做法,曝光违规用能和各种浪费行为.完善公众参与

制度,及时准确披露各类环境信息,扩大公开范围,保障公众知情

权,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大力推进环境公益诉讼,鼓励和支持符合

规定的主体对污染环境、破化生态的行为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牵头单位: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省环保厅,参加单位:省检察

院、省法院、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等)

附件:１“十三五”各设区市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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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十三五”主要行业和部门节能指标

３“十三五”各设区市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４“十三五”各设区市氨氮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５“十三五”各设区市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６“十三五”各设区市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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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十三五”各设区市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

地　区
“十三五”能耗强度
降低目标(％)

２０１５年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十三五”能耗增量控制
目标(万吨标准煤)

南昌 １６ １３７８ ２３５

景德镇 １６ ３９０ ６１

萍乡 １７ ８９９ １３３

九江 １４ １１６４ ２２８

新余 １７ ９５４ １３６

鹰潭 １６ ２４５ ４４

赣州 １５ ８６７ １５２

吉安 １５ ４４４ ８３

宜春 １７ １０６５ １６３

抚州 １４ ４３３ １０７

上饶 １６ ６８０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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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十三五”主要行业和部门节能指标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５年
实际值

２０２０年

目标值
变化幅度
/变化率

工业:

单位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
能耗

[－１８％]

火电供电煤耗 克标准煤/千瓦时 ３０８４ ３０６ －２４

吨钢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 ５２４ ５１０ －１４

水泥熟料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 １０４６ １００ －４６

原油加工单位综合能耗 千克标准油/吨 ７０７ ６８７ －２

建筑:

装配式建筑占同期新建建筑
比例 ％ ３０

新建建筑中绿色建材应用比
例 ％ ３０

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标准执行
率 ％ １６ ５０ ＋３４

交通运输:

铁路单位运输工作量综合能
耗

吨标准煤/
百万换算吨公里 ３９５ ４３３ [＋９６％]

营运客车单位运输周转量能
耗下降率

[－２１％]

营运货车单位运输周转量能
耗下降率

[－６８％]

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能
耗下降率

[－６０％]

民航业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 千克标准煤/吨公里 ０ ＜０４１５ ＞[－４％]

新生产乘用车平均油耗 升/百公里 ５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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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５年
实际值

２０２０年

目标值
变化幅度
/变化率

公共机构:

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千克标准煤/平方米 ４５９ ４１３ [－１０％]

公共机构人均能耗 千克标准煤/人 ９１９９ ８１８７ [－１１％]

终端用能设备:

燃煤工业锅炉(运行)效率 ％ ７５ ＋５

电动机系统效率 ％ ７５ ＋５

一级能效容积
式空气压缩机
市场占有率

小于５５kW ％ ３０ ＋１５

５５kW 至

２２０kW ％ １３ ＋５

大于２２０kW ％ ８ ＋３

一级能效电力变压器市场占
有率 ％ １０ ＋９９

二级以上能效房间空调器市
场占有率 ％ ５０ ＋２７４

二级以上能效电冰箱市场占
有率 ％ ９９ ＋０７

二级以上能效家用燃气热水
器市场占有率 ％ ９８ ＋４３

注:[　]内为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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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十三五”各设区市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　区 ２０１５年排放量(吨) ２０２０年减排比例(％) ２０２０年重点工程
减排量(万吨)

南昌 ８３６７２ ４３ ０３２

九江 ６８８７２ ４３ ０２６

景德镇 ２８５３７２６ ４３ ０１１

萍乡 ３５９０９０３ ４３ ０１４

新余 ２２０４５４１ ４３ ００８

鹰潭 ２０２５１８３ ４３ ００８

赣州 １３６５７４５４ ４３ ０５２

宜春 １０２５４１ ４３ ０３９

上饶 ７７８００５６ ４３ ０３０

吉安 ６８６０１０５ ４３ ０２６

抚州 ７０７７８６２ ４３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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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十三五”各设区市氨氮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　区 ２０１５年排放量(吨) ２０２０年减排比例(％) ２０２０年重点工程
减排量(万吨)

南昌 ９５９３４４ ３８ ００４

九江 ８１７４ ３８ ００３

景德镇 ３６１６７３ ３８ ００１

萍乡 ３６６０ ３８ ００１

新余 ２４３７６４ ３８ ００１

鹰潭 ２６１７６１ ３８ ００１

赣州 １８７２８３４ ３８ ００７

宜春 １２０６３ ３８ ００５

上饶 ９４１３６１ ３８ ００４

吉安 ７６３０１６ ３８ ００３

抚州 ６６４５３３ ３８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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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十三五”各设区市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　区 ２０１５年排放量(万吨)２０２０年减排比例(％) ２０２０年重点工程
减排量(万吨)

南昌 ３０６ ２４ ０７３

九江 ８３２ １７８８ １４９

景德镇 ３ ５２９ ０１６

萍乡 ８３４ ３９６ ０３３

新余 ５４３ ２６６７ １４５

鹰潭 ２１６ １３４２ ０２９

赣州 ５８８ ４４２ ０２６

宜春 ７０５ １４５８ １０３

上饶 ３６ ３４１ ０１２

吉安 ３９４ １０８８ ０４３

抚州 ２０４ ０９８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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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十三五”各设区市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地　区 ２０１５年排放量(万吨)２０２０年减排比例(％) ２０２０年重点工程
减排量(万吨)

南昌 ４６ ６０１ ０２８

九江 ７３４ １１１６ ０８２

景德镇 ２６８ ２６８ ００７２

萍乡 ３５４ ３６４ ０１３

新余 ２９４ １２５１ ０３７

鹰潭 １７１ １４５５ ０２５

赣州 ４１６ ７２８ ０３

宜春 １０５９ ２４７５ ２６２

上饶 ４５８ １２３９ ０５７

吉安 ４５３ １０７５ ０４９

抚州 ２６１ ０７ ００１８

—９３—



抄送:省委,省纪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省军区,省委各部门,省
法院,省检察院,群众团体,新闻单位.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３日印发

—０４—


